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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5月6日，根据柳州市公安局柳南分局线索通报，本局执法人员对位于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长龙村琉璃屯处的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检查。检查发现，当事人正在该场所从事牛蹄筋制品生产经营活动，现场未能提供该场所的《营业执照》和《食品小作坊登记证》，执法人员委托广西博测检测公司对现场的食品原辅料等进行抽样检验。
经柳州市质量检验检测研究中心检验，牛蹄筋泡发水中的食品添加剂过氧化氢项目不符合GB 2760-202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2025年5月19日，执法人员将上述《检验报告》送达当事人，当事人对检验结果无异议，未提出复检申请。为进一步查明情况，我局于2025年5月19日对当事人进行立案调查。
[bookmark: OLE_LINK25]经调查核实，当事人自2025年3月起，在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长龙村琉璃屯处从事牛蹄筋制品生产经营活动，未依法办理《营业执照》及《食品小作坊登记证》；在生产加工过程中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未依法建立进货销售台账；使用未办理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未经检验的特种设备及作业人员未取得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当事人于2025年7月18日向本局提交《整改报告》，本局于8月5日对当事人进行第二次现场检查，当事人已整改完毕。经查，涉案原料货值为23.28万元，销售额为1.86万元，故本案货值金额共计25.14万元。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1.当事人身份证、《营业执照》、《食品小作坊登记证》复印件；2.《现场笔录》、《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证据提取单》；3.当事人及相关人员的《询问笔录》；4.柳州市质量检验检测研究中心的《检验报告》；5.临沂临河新区传强畜产品经营部的《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原料干牛蹄筋的《检验检测报告》、《佳佳物流货物运输单》；河南慧泽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食品生产许可证》、《食品生产许可证明细表》、过氧化氢的《检验检测报告》；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和《食品生产许可明细表》、食品添加剂氢氧化钠（片碱）的《检测报告》及《物流清单》；6.《柳州市杨氏通达物流托运单》、《万邦货运部协议单》；7.《整改报告》。
调查取证过程中，当事人对本局执法人员的执法程序、现场检查及制作的文书没有异议，并在有关文书及书证、复印件上签字认可。2025年 8月26日，本局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当事人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视为放弃此权利。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依法办理《营业执照》及《食品小作坊登记证》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行为，违反《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第九条第二款“食品小作坊应当依法办理营业执照，并取得食品小作坊登记证。申请食品小作坊登记证，应当符合下列条件：”的规定，鉴于当事人在立案调查后积极整改，已办理《营业执照》和《食品小作坊登记证》，依据《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第七条“经营者未依法取得许可且未依法取得营业执照从事经营活动的，依照本办法第五条的规定予以查处。”、第五条“经营者未依法取得许可从事经营活动的，由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的部门予以查处；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部门予以查处”及《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违反本条例第九条第二款、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未取得食品小作坊登记证、小餐饮登记证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造成食品安全事故的，还应当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的规定，并参照国务院《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的通知》（国发〔2021〕7号）“直接取消审批、审批改为备案的，由原审批部门依法承担监管职责；实行告知承诺、优化审批服务的，由审批部门负责依法监管持证经营企业、查处无证经营行为。”的规定，给予当事人如下行政处罚：警告；
当事人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的行为，违反《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第十五条“食品小作坊不得有下列行为”第（三）项“在食品中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或者生产经营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的规定，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三款、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生产经营食品小作坊登记证载明的品种范围以外的食品或者禁止生产加工的食品的，或者有第十五条规定的禁止行为之一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食品小作坊登记证；造成食品安全事故的，还应当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的规定，鉴于当事人积极配合本局调查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条第二款“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第六条“实施行政处罚，纠正违法行为，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教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及 《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定》第十二条第一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第（二）项：“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的规定，给予当事人从轻行政处罚：罚款5000元；
当事人未建立进货销售台账的行为，违反《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第十三条第二款“食品小作坊应当建立进货、销售台账，如实记录采购原辅材料和销售食品的名称、数量、生产日期、供（购）货者名称及联系方式等内容。相关记录、票据的保存期限不得少于食品保质期满后六个月；没有明确保质期的，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一年。”的规定，鉴于当事人已积极整改，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第四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第（一）项“（一）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未建立进货、销售台账的，不如实记录采购原辅材料、销售食品相关信息或者进货、销售台账未按照规定期限保存的；”的规定，给予当事人如下行政处罚：警告；
当事人使用未经检验的叉车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四十条第三款“未经定期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特种设备，不得继续使用。”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八十四条“违反本法规定，特种设备使用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停止使用有关特种设备，处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第（一）项“使用未取得许可生产，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特种设备，或者国家明令淘汰、已经报废的特种设备的；”的规定，鉴于当事人积极配合本局调查，主动提供证据材料及完成整改，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条第二款“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第六条“实施行政处罚，纠正违法行为，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教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及 《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定》第十二条第一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第（二）项：“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的规定，给予当事人减轻行政处罚：罚款15000元。
综上，本局对当事人作出如下行政处罚：1.警告；2.罚款20000元。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本局（地址：柳州市潭中西路68号柳南建设大楼）开列《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后，将罚没款缴至中国建设银行柳州河西支行（地址：柳州市潭中西路8号）。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当事人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柳州市柳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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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 二 份， 一 份送达，一份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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